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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 699 地块 

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修改说明 
 

2021 年 12 月 1 日，北京市污染源管理事务中心组织召开了《北辛安棚户区

改造项目 699 地块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专家评审会。北

京市生态环境局、石景山区生态环境局、北京安泰兴业置业有限公司（委托单位）

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邀请三位专家组成专家组，对报告进行了评审。根据专

家提出的意见，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资源环境研究所（报告编制单位）对报告

进行了深入分析，并逐一修改，具体如下： 

1. 补充完善污染成因分析； 

详见报告 27 页，分析 699 地块污染成因主要源于北侧 695 地块，补充“污

染成因分析”章节。 

2. 补充完善区域水文地质条件与地块污染物关系； 

详见报告 27 页至 28 页，补充“地下水迁移影响分析”章节，完善 699 地块

水文地质条件，地下水上下游污染状况调查资料，排除污染物通过地下水迁移至

本地块的可能性。 

3. 其他修改 

1）详见报告 18 页，修改“地层剖面图”图例； 

2）详见报告 31 页、32 页，修改“暴露情景下的敏感受体”，主要考虑地块

内未来活动的人群（成人和儿童）； 

3）详见报告 69 页，修改“结论”中不确定性因素； 

4）详见报告全文，进行了格式的修改，梳理并完善了报告文字、结论、建

议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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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项目概况 

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位于石景山区北辛安社区，东至首钢集团特殊钢公司

用地，南至石景山路，西至北辛安路，北至阜石路，整个棚户区改造项目占地约

140.9 公顷，规划建设南北两个商务区，中间布置商品房和安置房，主要对区域

内房屋、企业等实施征地拆迁，建设道路工程、给排水工程、电力工程、燃气工

程、热力工程、通信工程以及场地平整等。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 年 1 月 1 日实施）、《污染地

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环保部令第 42 号）、环境保护部《关于加强企业

关停、搬迁及原址地再开发利用过程中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环发〔2014〕66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2014 年第 78 号公告《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

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试行）》等的要求，根据北京市环保局《北京市环境保护

局关于石景山区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环保意见函》，对项目中涉及到的污染企

业组织开展地块调查评估。 

2015 年 6 月，北京安泰兴业置业有限公司委托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资源

环境研究所（原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进行“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中涉及相

关工业的场地进行地块环境评价工作。2016 年 7 月，《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场

地环境评价报告》获得原北京市环境保护局的批复，批复文号为京环[2016]344

号。批复中要求：“评价范围内构筑物拆除后，要对构筑物占地范围及本报告范

围外的疑似污染区域进行补充采样调查，若发现问题应及时向我局报告。”按照

北京市环保局的要求，开展原厂区评价范围外的疑似污染区域的补充调查工作。 

2017 年 10 月，应业主要求，将《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场地环境评价报告》

（2016 年）中目标地块及其周边疑似污染的棚户区域划分为 17 个地块，699 地

块为其中之一。699 地块占地面积约 5767.49 平方米，其中西侧占用原明塑包装

制品厂部分办公用地约 582.323 平方米；中部及东侧占用原北辛安棚户区约

5185.167 平方米。地块四至：东至古城西街，南至 701 地块，西至 697 地块，北

至 695 地块。 

2021 年 4 月，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资源环境研究所按照导则相关要求，

开展了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 699 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2021 年 9 月，《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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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 699 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通过专家评审会，于北京

市石景山区生态环境保护局备案。 

2021 年 11 月，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资源环境研究所按照《建设用地土壤

污染状况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导则》（DB11/T656-2019）、《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

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要求，对检测数据进行认真分析，结合该地块

相关资料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对该地块进行风险评估计算，编制完成《北辛安

棚户区改造项目 699 地块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呈报北京市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审查。 

1.2 评价范围 

699 地块占地面积约 5767.49 平方米，其中西侧占用明塑包装制品厂部分办

公用地，约 582.323 平方米；中部及东侧占用原北辛安棚户区，约 5185.167 平方

米。 

699 地块边界拐点坐标和地块范围内主要功能区信息见表 1.2-1 和表 1.2-2。 

699 地块调查范围详见图 1.2-1。 

表 1.2-1 699 地块边界红线拐点坐标信息 

界址点号 纵坐标（X） 横坐标（Y） 

699-1 484464.980 305113.439 

699-2 484464.980 305176.386 

699-3 484553.218 305176.386 

699-4 484557.344 305159.883 

699-5 484557.344 305118.439 

699-6 484552.344 305113.439 

备注：北京市地方独立坐标系。 

 

表 1.2-2 699 地块调查范围内主要功能区信息 

调查区域内主要地块 
占地面积 

（平方米） 
主要原料 备注 

明塑包装制品厂办公区 约 582.323 / 
主要占用原明塑包装制品厂东侧

边界区域部分办公用房用地 

棚户区 约 5185.167 / 餐饮、住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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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  699 地块调查范围平面示意图 

699-3 

699-4 

699-2 

699-1 

699-5 

6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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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评价目的 

为避免地块内残留的污染物可能对未来地块内及周边人员身体健康和环境

安全造成影响，判断是否需要针对污染物进行后续的治理工作，展开本次风险评

价工作。主要目的为： 

（1）通过风险评价方法计算场地土壤风险，计算土壤中关注污染物的风险

控制值； 

（2）结合相关标准建议修复目标，据此估算修复或风险管控范围及体积； 

（3）结合目前资料汇总和水文地质调查结果，根据未来地块开发用途，给

出初步的修复或风险管控对策建议。 

1.4 工作依据 

1.4.1 法律、法规、政策 

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主席令[2015]9 号，2015 年 1 月 1 日起

实施）； 

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20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 年 1 月 1 日实施）； 

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 年 7 月 16 日修订国务院会第 253

号）； 

 《关于开展保障工业企业场地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的通知》（环境保护部

等四部委，环发〔2012〕140 号）； 

 《关于加强工业企业关停、搬迁及原址场地再开发利用过程中污染防治

工作的通知》（环境保护部，环发〔2014〕66 号）； 

 《关于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意见》（环发[2008]48 号，2008 年 6 月 6

日起实施）； 

 《关于保障工业企业场地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的通知》（环境保护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环发[2012]140 号，2012 年

11 月 27 日起实施）； 

 《国务院关于印发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的通知》（国

办发[2013]7号，2013年1月23日起实施）； 

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 号，2016 年 5 月 28 日起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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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1.4.2 导则、规范、标准 

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导则》（DB11/T656-2019）； 

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9）； 

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9）； 

 《建设用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HJ25.4-2019）； 

 《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环保部 2017年第 72号附件）； 

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术语》（HJ682-2019）； 

 《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 

1.4.3 其他文件 

 《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 699 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2021 年 10

月），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资源环境研究所； 

 《首钢园区东南区先行启动地块场地环境调查与风险评估报告》（2018

年 5 月），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 《新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首钢石景山主厂区）场地环境调查与风

险评价报告》（2015 年 9 月）。 

1.5 基本原则 

本次风险评估工作遵循以下原则： 

（1）规范性原则 

在评估的技术细节中借鉴先进国家与地区的经验，以科学的观点分析和论述

地块中可能存在的相关问题，确保地块风险评价结果的规范性、有效性。 

（2）针对性原则 

评估过程中所涉及地块的参数均来自于该地块本身或选取最为接近的参数

值。风险评估将最大限度接近地块实际污染情况所产生的风险，建立基于特定地

块的风险评估体系，保证风险评价结果的针对性，评估结果只适用于此地块。 

（3）技术可行性原则 

结合地块用地规划，根据地块用途对地块进行环境风险评价，确保地块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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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结果符合地块环境管理及土地利用规划风险控制要求，保证地块评价结果的

技术可行性。 

1.6 技术路线 

本次地块699风险评估工作技术路线主要参考北京市地方标准《建设用地土

壤污染状况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导则》（DB11/T656-2019），同时结合国家标准《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9）。通过整理分析目标地块前

期资料，结合用地规划及污染状况调查工作成果，以评估地块土壤环境中污染物

对人体的健康风险为主，提出风险管控目标/修复目标值，并确定其相应的范围。

本次污染地块风险评估程序及主要工作内容包括： 

（1）概念模型细化：根据地块前期污染状况调查资料，结合地块未来再开

发用地规划及建设方案进一步细化概念模型。 

（2）危害识别：收集环境调查阶段获得的相关资料和数据，识别地块内土

壤和地下水中关注污染物及其浓度分布，明确场地未来规划土地利用方式，分析

潜在的敏感受体，如儿童、成人等，确定污染物暴露点的浓度； 

（3）暴露评估：在危害识别的基础上，分析场地内关注污染物迁移和危害

敏感受体的可能性，确定场地土壤污染物的主要暴露途径和暴露评估模型，计算

暴露量； 

（4）毒性评估：分析关注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效应，包括致癌效应和

非致癌效应，确定关注污染物毒性参数，即浓度水平与受体健康的反应关系； 

（5）风险表征：采用风险评估模型计算土壤中单一污染物经单一途径的致

癌风险和危害商，计算单一污染物的总致癌风险和危害指数，进行不确定性分析； 

（6）土壤和地下水风险控制值的计算：判断计算得到的风险值是否超过可

接受风险水平。如污染场地风险评估结果超过可接受水平，则计算土壤、地下水

中关注污染物的风险控制值；如调查结果表明，土壤中关注污染物可迁移进入地

下水，则计算保护地下水的土壤风险控制值；根据最终计算结果，提出关注污染

物的土壤和地下水风险控制值。 

（7）风险管控目标/修复目标值，并确定其相应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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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1 污染地块风险评估程序与内容（北京地方标准DB11/656-2019）

风 险 评 估 工 作 技 术 路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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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2 污染地块风险评估程序与内容（国家标准HJ25.3-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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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块概念模型 

建立合理的地块污染概念模型对于有效指导后期污染地块风险评估乃至修

复至关重要。地块污染概念模型的建立主要基于在地块调查过程中收集的各种信

息，综合考虑地块的水文地质情况、地块用地历史及后期规划、污染状况、地层

结构分布等信息，以明确地块污染现状、污染物空间分布特征，并进一步分析可

能存在的敏感受体、污染物暴露途径以及潜在危害风险。 

2.1 地块概况 

699 地块位于北辛安社区，调查范围中心点位置是 39.91240° N，116.169893° 

E。 699 地块总占地面积约 5767.49 平方米，地块四至：东至古城西街，南至 701

地块，西至 697 地块，北至 695 地块。该地块具体位置见图 2.1-1 所示。 

 

图 2.1-1  699 地块地理位置示意图 

2.2 区域水文地质条件 

2.2.1 地形地貌 

石景山区位于北京西山东部前缘永定河冲洪积扇顶部，沿东西方向，大致沿

长安街由西向东。扇顶在石景山地区，砂砾石出露地表厚度数十米。冲洪积扇的

中部为中砂-细砂-粉砂与粘土互层。河道部位为砂砾石和砂。河道两侧沉积物粒

度变细。该区东部、北部与海淀区接壤，南与丰台区毗邻，西和西北部与门头沟



10 
 

区相接。该区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西北部山区是北京西山的褶皱山地，属太行山

北端余脉向平原延伸的部分，最高峰海拔 797.6m，中部和南部为永定河冲积所

形成的平原，最低处为东部石槽村，海拔 58.1m。 

 

图 2.2-1 调查区域所在永定河冲洪积扇地区地质剖面图 

地块位于永定河冲洪积扇顶部，为北京西部山前向平原过渡地带，西部为北

京西山基岩出露地区，东部为广阔的北京冲洪积平原区。 

2.2.2 地质构造 

石景山区区域地质构造上处于华北断坳与燕山台褶带的交汇部位，属门头沟

迭陷褶，构造复杂，以北东向构造为主，门头沟迭陷褶属西山迭坳褶之腹心地带。

与北部青白口中穹褶和南部十渡－房山中穹褶呈构造过渡关系。东北与昌怀中穹

断和北京迭断陷相邻。  

本区地层出露比较齐全，除个别地层因构造影响缺失外，从元古界至新生界 

地层均有出露。前第四系地层主要出露于西部山区，地层多以北东东向延伸，新

生界的第三系地层分布于八宝山断裂南部，并被第四系所覆盖。地层由老至新包

括蓟县系(Zj)、奥陶系(O)、石炭系(C)、二叠系(P)、侏罗系(J)、白垩系下统(K1)，

见图 2.2-2。 

调查区域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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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  地块所在区域基岩构造图 

2.2.3 地层结构 

此区域位于北京城区以西的石景山区，地层岩性比较简单，主要由单一的砂

卵石组成。目前大致分为四个土层：人工填土层、轻亚粘土层、卵石层、基岩层。

区域地层岩性的垂直分布概况见图 2.2-3。 

（1）人工填土层：成分比较复杂，由砖瓦块、碎石及粘性土组成。灰~杂色，

稍湿~湿，松散。该层没有层次规律，厚度在调查区域各个位置是不相同的，从

0.5~2.0 m 不等。 

（2）粉粘层：冲积形成含少量小砾石，黄~褐黄色。稍湿~湿，可塑~硬塑。

厚度为 1.0 m 左右，在调查区域各个位置有差别。 

（3）卵石层：该层分布稳定。卵石成分为石英岩、辉绿岩等硬质岩石。卵

石粒径 20~80 mm，最大超过 100 mm，含量大于 60%，磨圆度较好，多呈亚圆

形。该层杂色，稍湿，密实，由沙充填。该地层也是地下水的含水层，在冲洪积

扇顶部潜水区，砂卵石裸露于地表，直接接受地表水补充，该 3 地层平均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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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m，地下水埋深约为 33.4-35.4m（参考 2019 年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首

钢园区南区二型材地块场地环境初步调查报告》推断地下水埋深信息）。 

（4）基岩层：局部顶面有薄层强风化物，呈土状，一般为中等风化，呈块

状，黄绿色。 

 

图 2.2-3 地块所在区域地层岩性的垂直分布图 

2.2.4 地下水分布 

地块所在区域浅层地下水为潜水，水位埋深西高东低。地下水径流方向为由

西、西北方向，流向东、东南方向（图 2.2-4 和 2.2-5）。据 1996 年资料，该区域

地下水埋深为 30m 左右。2016 年北辛安棚户区调查报告资料显示，因地铁施工

降水，地下水埋深为 55-60m。2018 年的调查资料表明，该层地下水埋深已经在

34-36m 左右，且年平均上涨 0.21m。综合推断，现阶段调查区域地下水水位埋

深为 33.4-35.4m。区域含水层单层厚度较大，岩性以砾石、卵石为主，累计厚度

30m 左右，渗透系数 200-350m/d（图 2.2-6），是原工农业井主要开采层。 

区域地下水的补给主要是大气降水入渗补给，河渠入渗补给、农田灌溉入渗

补给，在山区与平原交界地带山区基岩测向径流补给第四系地下水。大气降水入

渗对含水层的补给受地形、地貌、包气带岩性、厚度、降水性质、植被和建筑的

影响。区域地下水的排泄主要为人工开采，主要是水厂水源地开采，其次为下游

径流排泄以及少量的潜水蒸发，第四系地下水向东部径流排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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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4 地块及周边区域地下水流向示意图（摘自首钢主厂区场地调查报告） 

 
图 2.2-5 地块所在区域地下水等值线图（2008 年地块区域地下水等水位线） 

699 地块 

地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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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6 地块所在区域浅层地下水渗透系数分布图（摘自 2019 首钢二型材调查报告） 

在东偏北距离大概 2.5km 处为杨庄水厂，距离其它水厂距离相对较远。调查

区域位于杨庄水厂的地下水源补给区，但杨庄水厂主要通过深层基岩井采集区域

深层承压水，深层承压水层与浅层第四系含水层之间有相对较厚的基岩层阻隔。

因此，从区域地下水的开采利用情况来看，本地块浅层地下水的环境敏感性相对

较低。如图 2.2-7。 

 

图 2.2-7 地块周边水厂位置示意图 

地块位置 



15 
 

2.3 地块利用现状 

（1）699 地块西侧约 582.323 m
2 区域 

根据北京金隅红树林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695、699 地块西边区域

已经开挖的说明》（详见调查报告附件）中相关内容：“在对 697 地块污染土进行

污染土治理清挖工作过程中，因 697 地块东侧存在原场区现状围墙，且距离 697

地块东边界较近，在清挖过程中该位置存在大量房屋基础及渣土，清挖时存在围

墙及构筑物边缘处坍塌风险，考虑现场安全性及项目工期紧张，修复单位于 2019

年 6 月已将该区域范围渣土与 697 东侧污染区域同步考虑、同步治理，且均运输

至北京金隅琉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处理。” 按照前期修复方案清挖治理后，

现被西侧相邻 697 地块建设施工征用，部分区域有临建搭设。详见图 2.3-1 和图

2.3-2。 

（2）699 地块地块中部、东部约 5185.167 m
2 区域 

该区域于 2021 年 3 月构筑物拆除完毕，目前，场地较为平整且均有绿网覆

盖。 

 

图 2.3-1 699 地块已清挖治理区域示意图 

 

已清挖治理区域

（约 582.323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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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2 地块内现场踏勘照片 

2.4 地块土地利用历史 

根据地块调查结果，分析 699 地块土地利用随时间的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2.4-1  地块土地利用状况 

区域 时间节点 地块土地使用状况 

699 地块

西部 

1971 年前 农田 

1971 年至 2003 年 北京塑料八厂办公用地 

2003 年至 2018 年 明塑包装制品厂办公用地 

2018 年至 2019 年 构筑物逐渐拆除 

2019 年 6 月 北京金隅红树林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清挖治理 

2019 年 6 月至今 697 地块施工临建搭设 

699 地块

中部、东

部 

1971 年前 农田 

1971 年至 2020 年 北辛安棚户区 

2020 年至今 构筑物已拆除 

 

2.5 地块用地规划 

依据《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建设项目规划条件》（2016 规（石）条整字 0001

号），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 699 地块未来将规划建设成为《土壤环境质量建设

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中的社会福

利用地（A6）。 

2.6 地块地层结构 

根据原《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场地环境评价报告》（2016 年），可知：该

地块区域地层主要由第四纪冲洪积相堆积物组成，沉积韵律明显，层位较稳定。

根据现场调查数据分析，将地块调查范围深度上划分为 6 个地质单元层。各地质

单元层的分布情况及特征见下表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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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1 地块地层分布一览表 

地层 

编号 
地层名称 地层底板埋深 地层厚度 地层描述及特征 

1 杂填土 1.0-5.0m 1.0-5.0m 

杂色；稍密;稍湿；包含砖块、混凝

土块、碎石，砖渣、灰渣、植物根。

砂土填土约 35% 

2 卵石 23-34.5m 20-29m 亚圆形级配较好，含中砂 35% 

3 卵砾石 32-32.5m 5.5-9m 亚圆形级配较好- 

4 中砂 33.3-35m 0.5-0.8m 含石英、云母 

5 卵石 48-55m 13-21.7m 亚圆形级配较好，含中砂 35% 

6 以下 未勘透 未勘透 未勘透 

 

699 地块钻探深度范围内地层主要分为两层，第一层为填土层（杂填土、房

渣土和粘粉填土等），埋深为 1.6-2.4m；第二层为卵石层，埋深为 1.6-4.0m。 

699 地块区域填土厚度较为均匀，埋深约 2m 左右。与原《北辛安棚户区改

造项目场地环境评价报告》（2016 年）描述地层结构基本一致。 

699 地块地层剖面详见图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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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1 699 地块地层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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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污染状况回顾 

根据《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 699 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备案稿）》

（2021 年 10 月），699 地块土壤及地下水调查结果如下： 

（1）699 地块调查结果 

699 地块初步调查布设土壤采样孔 6 个，采集土壤样品 21 个，检测指标为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 36600-2018）中表 1 基

本项（45 项）和表 2 中 SVOCs，共 55 项，其中检出 14 项，包括 6 项重金属（镉、

汞、镍、铅、砷、铜）、8 项 SVOCs（3,3'-二氯联苯胺、苯并(a)蒽、苯并(a)芘、

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茚并(1,2,3-cd)芘、䓛）。 

55 项检测指标污染物浓度均未超过《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

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的一类用地筛选值。 

（2）699 地块地下水污染识别 

699 地块主要占用原北辛安棚户区及原明塑包装制品厂部分办公区，不涉及

生产车间。初步判断，不存在泄露风险。因此，基本不存在污染物垂向迁移。同

时，地块上游首钢主厂区搬迁后，厂区处于闲置状态，699 地块上游方向无后续

污染源，基本不存在污染物的水平迁移。 

通过整理分析 699 地块上游及下游已开展过的地块地下水污染状况调查资

料，对地下水污染情况进行识别，699 地块上游收集地下水监测井 17 口，699 地

块下游收集地下水监测井 3 口，所有检测指标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的Ⅲ类水质标准要求。因此，综合判断 699 地块范围地下水受污

染的可能性较小，调查报告中未布置地下水监测井。 

2.8 地块概念模型 

2.8.1 地块北边界 695 地块污染延伸情况 

2.8.1.1 699 地块与 695 地块地理位置关系 

699 地块中心点位置是 39.91240° N，116.169893° E，总占地面积约 5767.49

平方米，地块四至：东至古城西街，南至 701 地块，西至 697 地块，北至 695 地

块。695 地块中心点位置是 39.912674° N，116.169968° E，总占地面积约 5100

平方米，地块四至：东至古城西街，南至 699 地块，西至 697 地块，北至古城西

路。699 地块与 695 地块南北相接，位置关系详见图 2.8-1。699 地块边界红线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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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坐标信息见表 2.8-1，695 地块边界红线拐点坐标信息见表 2.8-2。 

 

图 2.8-1 695 地块和 699 地块地理位置关系示意图 

 

表 2.8-1 699 地块边界红线拐点坐标信息 

界址点号 纵坐标（X） 横坐标（Y） 

699-1 484464.980 305113.439 

699-2 484464.980 305176.386 

699-3 484553.218 305176.386 

699-4 484557.344 305159.883 

699-5 484557.344 305118.439 

699-6 484552.344 305113.439 

 

表 2.8-2 695 地块边界红线拐点坐标信息 

界址点号 纵坐标（X） 横坐标（Y） 

695-1 484464.980 305176.386 

695-2 484464.980 305241.617 

695-3 484477.457 305241.370 

695-4 484497.355 305235.975 

695-5 484532.348 305235.280 

695-6 484552.344 305214.884 

695-7 484552.344 305179.884 

695-8 484553.218 305176.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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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2 695 地块污染状况 

695 地块与 699 地块同步开展污染状况调查工作，两个地块初步调查钻孔均

钻探至卵石层以下 0.5-1.0m 处。 

695 地块初步调查布设土壤采样点位 7 个，采样深度范围为 0.5~6.8m，终孔

深度为 7.0m，均至卵石层以下 0.5-1.0m 终孔，共计采集土壤样品 27 个（含 4 个

平行样）。检测指标为《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 

36600-2018）中表 1 基本项（45 项）和表 2 中 SVOCs，共 55 项。其中，3 个土

壤钻孔（7 个样品）存在 4 种 PAHs 超标，分别为苯并(a)蒽、苯并(a)芘、苯并(b)

荧蒽、二苯并(a,h)蒽。苯并(a)芘超标率为 25.93%，最大超标 6.96 倍，超标情况

较为严重。具体见表 2.8-3。 

表 2.8-3  695 地块初步调查土壤 SVOCs 样品检出超标情况统计表 

检测指标 
样品总

数（个） 

检出数

量（个） 

超标数

量（个） 

检出率

（%） 

超标率

（%） 

检出限

（mg/kg） 

最大浓度

（mg/kg） 

第一类筛选

值（mg/kg） 

苯并(a)蒽 27 22 1 81.48 3.70 0.1 6.24 5.5 

苯并(a)芘 27 18 7 66.67 25.93 0.1 4.38 0.55 

苯并(b)荧

蒽 
27 16 2 59.26 7.41 0.2 8.23 5.5 

二苯并

(a,h)蒽 
27 9 2 33.33 7.41 0.1 0.7 0.55 

695 地块初步调查、详细调查（含补充调查）共布设土壤采样孔 24 个，采

集土壤样品 154 个，超标样品 26 个，超标的物质为 4 种 PAHs（苯并(a)蒽、苯

并(a)芘、苯并(b)荧蒽、二苯并(a,h)蒽）。695 地块污染状况调查土壤 SVOCs 样品

检出超标情况详见表 2.8-4。（具体内容见《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 695 地块土壤

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表 2.8-4  695 地块污染状况调查土壤 SVOCs 样品检出超标情况统计表 

检测指标 
样品总

数（个） 

检出数

量（个） 

超标数

量（个） 

检出率

（%） 

超标率

（%） 

检出限

（mg/kg） 

最大浓度

（mg/kg） 

第一类筛选

值（mg/kg） 

苯并(a)蒽 154 73 3 47.40 1.95 0.1 6.46 5.5 

苯并(a)芘 154 54 26 35.06 16.88 0.1 4.43 0.55 

苯并(b)荧

蒽 
154 57 5 37.01 3.25 0.2 8.88 5.5 

二苯并

(a,h)蒽 
154 29 7 18.83 4.55 0.1 1.09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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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5 地块污染物主要集中于地块中部深坑区域填土层及其与卵石层交界处，

推断主要因地块后期扰动所致。695 地块详细调查点位 JY4-2（4.5m，1.02mg/kg）

和 BC3（2.5m，3.57mg/kg）存在苯并(a)芘超标，均位于 695 地块南边界附近。

详见图 2.8-2 和表 2.8-5。 

 

图 2.8-2 695 地块污染状况调查土壤超标点分布示意图 

 

表 2.8-5 695 地块详细调查 JY4-2 和 BC3 点位坐标 

点号 纵坐标（X） 横坐标（Y） 

JY4-2 484508.965 305177.998 

BC3 484508.302 305176.386 

695 地块南边界拐点 1 484464.980 305176.386 

695 地块南边界拐点 8 484553.218 305176.386 

699 地块南边界拐点 2 484464.980 305176.386 

699 地块南边界拐点 3 484553.218 305176.386 

 

2.8.1.3 地块边界污染延伸情况 

（1）699 地块和 695 地块地层结构 

699 地块 4.0 米深度范围内地层主要分为两层，第一层为填土层（杂填土、

房渣土和粘粉填土等），埋深为 1.6-2.4m；第二层为卵石层，埋深为 1.6-4.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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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5 地块 12.0 米深度范围内地层主要分为两层，第一层为填土层（杂填土、

碎石填土和粉粘填土等），埋深为 0.7-7.5m；第二层为卵石层，埋深为 0.7-12.0m。

695 地块北部及东部区域扰动较小，填土层较薄，以杂填土为主，埋深为 0.7-1.6m

（BC7-JY6-BC5-BC4）。地块中部偏西南区域有一处深坑，填土最深至 7.5m（BC1、

BC6、BC8、BC9、JY1-2、JY2-2 以及 JY2），以房渣土、砖块为主，部分区域为

粉土填土。JY4-2 和 BC 点位填土埋深为 2.2-2.5m，与 699 地块填土层深度基本

相符。具体见《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 695 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图 2.8-3 695 地块和 699 地块填土埋深等值线图 

 

（2）699 地块和 695 地块延伸情况 

结合 695 地块与 699 地块土壤苯并（a）芘检测数据，初步推断 695 地块南

边界点位 JY4-2 和 BC3 处存在苯并（a）芘污染向南延伸至 699 地块的可能。具

体如下： 

（1）695 地块南边界 BC3 点位处，1.0-3.0m 深度范围内存在污染延伸现象，

已延伸至 699 地块北边界部分区域。详见图 2.8-4。 

（2）695地块南边界 JY4-2点位处，3.0-5.0m深度范围内存在污染延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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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延伸至 699 地块北边界部分区域。详见图 2.8-5。 

695 地块延伸至 699 地块的污染范围与地块红线交接拐点坐标信息详见表

2.8-6。交接拐点具体位置见图 2.8-4、图 2.8-5。 

表 2.8-6  695 地块延伸至 699 地块的污染范围与地块红线交接拐点坐标信息 

拐点 纵坐标（X） 横坐标（Y） 污染深度 

A1 484495.098 305176.386 
1.0-3.0m 

A2 484528.442 305176.386 

B1 484495.703 305176.386 
3.0-5.0m 

B2 484525.329 305176.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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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4  699 地块 1-3m 苯并(a)芘空间分布图 

 

 

A1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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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5  699 地块 3-5m 苯并(a)芘空间分布图 
 

 

 

 

 

 

 

 

B1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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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 土壤污染分布成因分析 

699 地块污染主要源于 695 地块南边界两个调查点位 JY4-2 和 BC3 苯并(a)

芘污染延伸。695 地块占用原明塑包装制品厂办公用房用地及原北辛安棚户区用

地，未发生过任何生产活动，不涉及生产车间。现场踏勘、人员访谈过程中，未

发现垃圾倾倒、堆存等污染现象，未有固体废物、有毒有害化学物质产生及堆置

情况，且未发生过污染事故。 

2.8.2.1 污染成因分析 

综合周边企业污染源情况及地块地层结构，699 地块污染成因主要源于 695

地块，分析 695 地块污染成因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周边企业生产活动，通过大气沉降影响 695 地块表层土。695 地块周

边 1km 范围内潜在污染企业主要为原明塑包装制品厂、原首钢煤料堆场、原首

钢建设总公司古城基地、原北京第一低压电器厂、原首钢电机厂、原首钢热力众

达换热设备公司、原首钢主厂区等，以及上述地块后期修复施工造成的潜在污染。

695 地块表层污染主要是受周边涉污企业大气沉降影响。 

（2）地块扰动，导致 695 地块中部偏西区域深坑（约 7m）的 2-3m 及 6-7m

深度范围污染较重，污染物垂向分布不连续。根据地块调查结果，695 地块 12.0

米深度范围内地层主要分为两层，第一层为填土层（杂填土、碎石填土和粉粘填

土等），埋深为 0.7-7.5m；第二层为卵石层，埋深为 0.7-12.0m。695 地块北部及

东部区域填土层较薄，以杂填土为主，扰动较小，埋深为 0.7-1.6m

（BC7-JY6-BC5-BC4）。地块中部偏西南区域有一处深坑，填土最深至 7.5m（BC1、

BC6、BC8、BC9、JY1-2、JY2-2 以及 JY2），以房渣土、砖块为主，部分区域为

粉土填土。根据初步调查、详细调查汇总结果，土壤污染物主要集中于深坑区

2-3m 深度范围的杂填土和 6-7m 深度范围的填土层与卵石层交接处，垂向上呈现

不连续分布。综合考虑地块地层结构及污染状况，推断主要原因如下：①后期地

块填土扰动所致；②地块回填前可能已存在污染。 

2.8.2.2 地下水迁移影响分析 

该区域地下水埋深远超 695 地块南边界附近两个调查点位 JY4-2 和 BC3 的

污染最大埋深，且地块上下游的地下水质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的 III 类水质标准，排除污染物通过地下水迁移至 699 地块的可能

性。699 地块所在区域浅层地下水为潜水，水位埋深西高东低。地下水径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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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由西、西北方向，流向东、东南方向。据 1996 年资料，该区域地下水埋深为

30m 左右。2016 年北辛安棚户区调查报告资料显示，因地铁施工降水，地下水

埋深为 55-60m。2018 年的调查资料表明，该层地下水埋深已经在 34-36m 左右，

且年平均上涨 0.21m。综合推断，现阶段调查区域地下水埋深为 33.4-35.4m。地

下水埋深相关资料信息详见附件 3.1.2.4 小节。 

通过整理分析本地块上游及下游已开展过的地块地下水污染状况调查资料，

收集 699 地块上游地下水监测井 17 口，下游地下水监测井 3 口，所有检测指标

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的 III 类水质标准。综合判断该

地块范围地下水受污染的可能性较小。地块上下游地下水质量信息详见附件3.4.2

小节。 

根据 695 地块调查数据汇总结果，临近 699 地块的两个调查点位的最大污染

深度是 4.5m。结合该区域地下水历史埋深情况，同时根据收集的地块上下游的

地下水监测井资料，综合判断，排除污染物通过地下水迁移至本地块的可能性。 

2.8.3 地块污染概念模型 

结合 699 地块地层结构分布和 695 地块南侧红线附近污染物垂向分布状况，

污染主要集中于 2-5m 深度范围的卵石层。 

假设 695 地块的污染深度范围内土壤在开发利用阶段全部清挖外运处置，污

染土壤在开挖过程中充分暴露。该情景下，污染土壤将充分暴露，主要通过人体

直接接触（经口摄入、皮肤接触、呼吸颗粒物、吸入气态污染物）而受到危害。

敏感人群主要为地块内未来活动的人群（成人和儿童）。 

本项目风险评估将按照第一类用地情景进行，依据 695 地块南侧红线附近污

染土壤的分布范围和污染程度，结合未来开发利用阶段详细规划的开挖情况，选

取切实的评估模型和参数，分析其对周边及地块范围内敏感受体的影响，开展人

体健康风险评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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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危害识别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导则》（DB11/T656-2019）、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2-2019）等国家及地方技术要求，

危害识别是人体健康风险评估过程的第一个步骤，主要根据目标地块土壤污染状

况调查资料和相关数据，掌握地块土壤和地下水中关注污染物的浓度分布情况，

结合地块规划土地利用方式，分析可能的敏感受体（如儿童、成人、地下水体等），

明确风险评估阶段关注的污染物和暴露浓度。 

3.1 关注污染物筛选 

结合 699 地块污染状况调查结果和污染概念模型，本次风险评估范围主要是

699 地块范围，评估对象为地块范围内的污染土壤。参照《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建

设项目规划条件》（2016 规（石）条整字 0001 号），699 地块未来将规划用于社

会福利用地建设，属《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 

依据国家及地方风险评估技术导则要求，本次评价工作应对北侧 695 地块延

伸至 699 地块的苯并(a)芘进行风险评估。 

3.2 暴露浓度确定 

699 地块占地面积约 5767.49 平方米，主要由原明塑包装制品厂部分办公用

地（约 582.323m
2）和原北辛安棚户区（约 5185.167m

2）两部分组成。其中，地

块西侧原明塑包装制品厂部分办公用地占地区域（约 582.323m
2）已完成修复治

理。参照北京市 DB11/T656 风险评估技术导则，结合地块土地利用方式，将本

次评价的 699 地块视为一个暴露单元。 

为了能更好的控制污染土壤的健康风险，同时结合地块用地规划、地层结构

以及污染分布情况。前期调查结果显示，地块内的污染物主要源于 699 地块北侧

695 地块苯并(a)芘污染的延伸。其中 695 地块详细调查点位 JY4-2（4.5m，

1.02mg/kg）和 BC3（2.5m，3.57mg/kg）存在苯并(a)芘超标，均位于 695 地块

南边界附近，与 699 地块紧邻。这两个点位均位于卵石层，在计算 699 地块风险

水平时，由于 699 地块内采样点位土壤样品检测数据均达标，因此，采用北侧紧

邻 695 地块两层土壤中污染物最大检测浓度值作为污染土壤的暴露浓度。结合前

期地块污染状况调查结果，699 地块土壤中关注污染物的暴露浓度信息详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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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表 3.2-1 土壤中关注污染物的暴露浓度（mg/kg） 

关注污染物 暴露浓度 筛选值 

苯并(a)芘 3.57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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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暴露评估 

暴露指受体与环境中化学或物理要素的接触。暴露量指通过测定或评估确定

的某一特定时期内，在人体交换边界处污染物对人体的有效剂量。暴露评估指对

人体暴露于污染物的频率、周期、暴露途径、暴露量的确定或评估。在危害识别

的基础上，分析地块内关注污染物迁移和危害敏感受体的可能性，确定地块土壤

污染物的主要暴露途径和暴露评估模型，确定评估模型参数取值，计算敏感人群

对土壤中污染物的暴露量。 

4.1 暴露情景分析（敏感人群） 

按照地块用地规划，699 地块未来将规划用于社会福利用地建设（第一类用

地）。地块在未来利用的过程中，对地块范围内的敏感人群存在健康风险，暴露

对象主要为地块范围内的儿童和成人。为确保敏感人群人体健康，致癌效应考虑

敏感人群的终生暴露危害，根据儿童期和成人期的暴露来评估污染物的致癌风险；

对于非致癌效应，儿童体重较轻、暴露量较高，采用儿童期暴露来评估。 

为了降低后期土地再利用过程中由于土壤污染造成人体健康风险的不确定

性，同时结合地块后期土地利用方式。 

假设 699 地块的污染深度范围内土壤在开发利用阶段全部开挖，污染土壤在

开挖过程中充分暴露；该暴露情景下的敏感受体为地块内未来活动的人群（成人

和儿童）。 

4.2 暴露途径 

本次地块风险评估工作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导

则》（DB11/T656-2019）、《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导则》（HJ25.3-2019）中

第一类建设用地进行暴露评估，评估用地情景的健康风险。土壤污染物暴露途径

主要包括以下 6 种：经口摄入土壤、皮肤接触土壤、吸入土壤颗粒物、吸入室外

空气中来自表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

吸入室内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 

结合 699 地块地层土壤结构特性、污染物质空间分布特征、地块后期规划等

因素，同时考虑地块敏感性及后续全部清挖外运处置方式，最终确定考虑 6 种全

暴露途径。具体见表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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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699 地块风险评估暴露途径 

序号 暴露对象 暴露途径 土壤 

1 

地块内未来

活动的人群

（成人和儿

童） 

 

直接经口摄入污染土壤 √ 

2 皮肤直接接触表层污染土壤 √ 

3 吸入土壤颗粒物 √ 

4 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表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 √ 

5 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 √ 

6 吸入室内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 √ 

 

图 4.2-1 地块暴露途径概念模型图 

4.3 暴露评估模型 

本次地块暴露评估参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导则》（HJ25.3-2019）

中第一类用地暴露评估模型计算土壤暴露量。 

1）经口摄入土壤途径 

对于单一污染物的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儿童期和成人期暴露的终生危害，

经口摄入土壤途径的土壤暴露量采用公式（A.1）计算： 

𝑂𝐼𝑆𝐸𝑅𝑐𝑎 =
(
𝑂𝑆𝐼𝑅𝑐 × 𝐸𝐷𝑐 × 𝐸𝐹𝑐

𝐵𝑊𝑐
 +  

𝑂𝑆𝐼𝑅𝑎 × 𝐸𝐷𝑎 × 𝐸𝐹𝑎
𝐵𝑊𝑎

) × 𝐴𝐵𝑆𝑜

𝐴𝑇𝑐𝑎
×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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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公式（A.1）中： 

OISERca －经口摄入土壤暴露量（致癌效应），kg 土壤·kg
-1 体重·d

-1； 

OSIRc －儿童每日摄入土壤量，mg·d
-1； 

OSIRa －成人每日摄入土壤量，mg·d
-1； 

EDc －儿童暴露期，a； 

EDa －成人暴露期，a； 

EFc －儿童暴露频率，d·a
-1； 

EFa －成人暴露频率，d·a
-1； 

BWc －儿童体重，kg； 

BWa －成人体重，kg； 

ABSo －经口摄入吸收效率因子，无量纲； 

ATca －致癌效应平均时间，d。 

对于单一污染物的非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儿童期暴露受到的危害，经口摄

入土壤途径的土壤暴露量采用公式（A.2）计算： 

𝑂𝐼𝑆𝐸𝑅𝑛𝑐 =
𝑂𝑆𝐼𝑅𝑐 × 𝐸𝐷𝑐 × 𝐸𝐹𝑐 × 𝐴𝐵𝑆𝑜

𝐵𝑊𝑐 × 𝐴𝑇𝑛𝑐
× 10−6 

……………...（A.2） 

公式（A.2）中： 

OISERnc －经口摄入土壤暴露量（非致癌效应），kg 土壤·kg-1 体重·d
-1； 

ATnc －非致癌效应平均时间，d。 

公式（A.2）中 OSIRc、EDc、EFc、ABSo 和 BWc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A.1）。 

2）皮肤接触土壤途径 

对于单一污染物的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儿童期和成人期暴露的终生危害，

皮肤接触土壤途径土壤暴露量采用公式（A.3）计算： 

𝐷𝐶𝑆𝐸𝑅𝑐𝑎 =
𝑆𝐴𝐸𝑐 × 𝑆𝑆𝐴𝑅𝑐 × 𝐸𝐹𝑐 × 𝐸𝐷𝑐 × 𝐸𝑣 × 𝐴𝐵𝑆𝑑

𝐵𝑊𝑐 × 𝐴𝑇𝑐𝑎
 ×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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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𝑆𝐴𝐸𝑎 × 𝑆𝑆𝐴𝑅𝑎 × 𝐸𝐹𝑎 × 𝐸𝐷𝑎 × 𝐸𝑣 × 𝐴𝐵𝑆𝑑

𝐵𝑊𝑎 × 𝐴𝑇𝑐𝑎
 × 10−6 

…………..（A.3） 

公式（A.3）中： 

DCSERca －皮肤接触途径的土壤暴露量（致癌效应），kg土壤·kg
-1体重·d

-1； 

SAEc －儿童暴露皮肤表面积，cm
2； 

SAEa －成人暴露皮肤表面积，cm
2； 

SSARc －儿童皮肤表面土壤粘附系数，mg·cm
-2； 

SSARa －成人皮肤表面土壤粘附系数，mg·cm
-2； 

Ev －每日皮肤接触事件频率，次·d
-1。 

公式（A.3）中 EFc、EDc、BWc、ATca、EFa、EDa 和 BWa 的参数含义见

公式（A.1），SAEc 和 SAEa 的参数值分别采用公式（A.4）和公式（A.5）计算： 

𝑆A𝐸𝑐 = 239 × 𝐻𝑐
0.417 × 𝐵𝑊𝑐

0.517 × 𝑆𝐸𝑅𝑐……….（A.4） 

𝑆A𝐸𝑎 = 239 × 𝐻𝑎
0.417 × 𝐵𝑊𝑎

0.517 × 𝑆𝐸𝑅𝑎……….（A.5） 

公式（A.4）和公式（A.5）中： 

Hc －儿童平均身高，cm； 

Ha －成人平均身高，cm； 

SERc －儿童暴露皮肤所占面积比，无量纲； 

SERa －成人暴露皮肤所占面积比，无量纲。 

公式（A.4）和公式（A.5）中 BWc 和 BWa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A.1）。 

对于单一污染物的非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儿童期暴露受到的危害，皮肤接

触土壤途径对应的土壤暴露量采用公式（A.6）计算： 

𝐷𝐶𝑆𝐸𝑅𝑛𝑐 =
𝑆𝐴𝐸𝑐 × 𝑆𝑆𝐴𝑅𝑐 ×𝐸𝐹𝑐 ×𝐸𝐷𝑐 ×𝐸𝑣 ×𝐴𝐵𝑆𝑑

𝐵𝑊𝑐 ×𝐴𝑇𝑛𝑐
 × 10−6 

……（A.6） 

公式（A.6）中： 

DCSERnc －皮肤接触的土壤暴露量（非致癌效应），kg 土壤·kg
-1 体重·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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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A.6）中 SAEc、SSARc、Ev 和 ABSd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A.3），EFc、

EDc 和 BWc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A.1），ATnc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A.2）。 

3）吸入土壤颗粒物途径 

对于单一污染物的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儿童期和成人期暴露的终生危害，

吸入土壤颗粒物途径对应的土壤暴露量采用公式（A.7）计算： 

𝑃𝐼𝑆𝐸𝑅𝑐𝑎 =
𝑃𝑀10 × 𝐷𝐴𝐼𝑅𝑐 × 𝐸𝐷𝑐 × 𝑃𝐼𝐴𝐹 ×（𝑓𝑠𝑝𝑜 × 𝐸𝐹𝑂𝑐 + 𝑓𝑠𝑝𝑖 × 𝐸𝐹𝐼𝑐）

𝐵𝑊𝑐 × 𝐴𝑇𝑐𝑎
 × 10−6 

+
𝑃𝑀10 × 𝐷𝐴𝐼𝑅𝑎 × 𝐸𝐷𝑎 × 𝑃𝐼𝐴𝐹 × （𝑓𝑠𝑝𝑜 × 𝐸𝐹𝑂𝑎 + 𝑓𝑠𝑝𝑖 × 𝐸𝐹𝐼𝑎）

𝐵𝑊𝑎 × 𝐴𝑇𝑐𝑎
 × 10−6 

                                            …………….…..（A.7） 

公式（A.7）中： 

PISERca －吸入土壤颗粒物的土壤暴露量（致癌效应），kg土壤·kg
-1体重·d

-1； 

PM10 －空气中可吸入浮颗粒物含量，mg·m
-3； 

DAIRa －成人每日空气呼吸量，m
3
·d

-1； 

DAIRc －儿童每日空气呼吸量，m
3
·d

-1； 

PIAF －吸入土壤颗粒物在体内滞留比例，无量纲； 

fspi －室内空气中来自土壤的颗粒物所占比例，无量纲； 

fspo －室外空气中来自土壤的颗粒物所占比例，无量纲； 

EFIa －成人的室内暴露频率，d·a
-1； 

EFIc －儿童的室内暴露频率，d·a
-1； 

EFOa －成人的室外暴露频率，d·a
-1； 

EFOc －儿童的室外暴露频率，d·a
-1。 

公式（A.7）中 EDc、BWc、EDa、BWa 和 ATca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A.1）。 

对于单一污染物的非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儿童期暴露受到的危害，吸入土

壤颗粒物途径对应的土壤暴露量采用公式（A.8）计算： 

𝑃𝐼𝑆𝐸𝑅𝑐𝑎 =
𝑃𝑀10 × 𝐷𝐴𝐼𝑅𝑐 × 𝐸𝐷𝑐 × 𝑃𝐼𝐴𝐹 ×（𝑓𝑠𝑝𝑜 × 𝐸𝐹𝑂𝑐 + 𝑓𝑠𝑝𝑖 × 𝐸𝐹𝐼𝑐）

𝐵𝑊𝑐 × 𝐴𝑇𝑛𝑐
 × 1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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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 

公式（A.8）中： 

PISERnc －吸入土壤颗粒物的土壤暴露量（非致癌效应），kg 土壤·kg
-1 体

重·d
-1。 

公式（A.8）中 PM10、DAIRc、fspo、fspi、EFOc、EFIc 和 PIAF 的参数含

义见公式（A.7），EDc、BWc、EDa、BWa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A.1），ATnc 的

参数含义见公式（A.2）。 

4）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表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 

对于单一污染物的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儿童期和成人期暴露的终生危害，

吸入室外空气来自表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对应的土壤暴露量，采用公式（A.9）

计算： 

𝐼𝑂𝑉𝐸𝑅𝑐𝑎1 = 𝑉𝐹𝑠𝑢𝑟𝑜𝑎 ×（
𝐷𝐴𝐼𝑅𝑐×𝐸𝐹𝑂𝑐×𝐸𝐷𝑐

𝐵𝑊𝑐×𝐴𝑇𝑐𝑎
 +  

𝐷𝐴𝐼𝑅𝑎××𝐸𝐹𝑂𝑎×𝐸𝐷𝑎

𝐵𝑊𝑎×𝐴𝑇𝑐𝑎
）……（A.9） 

公式（A.9）中： 

IOVERca1 －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表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对应的土壤暴露

量（致癌效应），kg 土壤·kg
-1 体重·d

-1； 

VFsuroa －表层土壤中污染物扩散进入室外空气的挥发因子，kg·m
-3；根据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9）附录 F 公式（A.12）计

算。 

公式（A.9）中，DAIRc、DAIRa、EFOc 和 EFOa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A.7），

EDc、BWc、EDa、BWa、ATca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A.1）。 

对于单一污染物的非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儿童期暴露受到的危害，吸入室

外空气中来自表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对应的土壤暴露量，采用公式（A.10）

计算： 

𝐼𝑂𝑉𝐸𝑅𝑛𝑐1 = 𝑉𝐹𝑠𝑢𝑟𝑜𝑎 ×
𝐷𝐴𝐼𝑅𝑐×𝐸𝐹𝑂𝑐×𝐸𝐷𝑐

𝐵𝑊𝑐×𝐴𝑇𝑛𝑐
 ……（A.10） 

公式（A.10）中： 

𝐼𝑂𝑉𝐸𝑅𝑛𝑐1 －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表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对应的土壤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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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非致癌效应），kg 土壤·kg
-1 体重·d

-1。 

公式（A.10）中，VFsuroa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A.9），DAIRc 和 EFOc 的参

数含义见公式（A.7），ATnc 的含义见公式（A.2），EDc 和 BWc 的参数含义见公

式（A.1）。 

5）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 

对于单一污染物的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儿童期和成人期暴露的终生危害，

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对应的土壤暴露量，采用公式

（A.11）计算： 

𝐼𝑂𝑉𝐸𝑅𝑐𝑎2 = 𝑉𝐹𝑠𝑢𝑏𝑜𝑎 ×（
𝐷𝐴𝐼𝑅𝑐×𝐸𝐹𝑂𝑐×𝐸𝐷𝑐

𝐵𝑊𝑐×𝐴𝑇𝑐𝑎
 +  

𝐷𝐴𝐼𝑅𝑎××𝐸𝐹𝑂𝑎×𝐸𝐷𝑎

𝐵𝑊𝑎×𝐴𝑇𝑐𝑎
）……（A.11） 

公式（A.11）中： 

IOVERca2－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对应的土壤暴露量

（致癌效应），kg 土壤·kg
-1 体重·d

-1； 

VFsuboa －下层土壤中污染物扩散进入室外空气的挥发因子，kg·m
-3；根据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9）附录 F 公式（F.20）计

算。 

公式（A.11）中，DAIRc、DAIRa、EFOc 和 EFOa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A.7），

EDc、BWc、EDa、BWa、ATca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A.1）。 

对于单一污染物的非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儿童期暴露受到的危害，吸入室

外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对应的土壤暴露量，采用公式（A.12）

计算： 

𝐼𝑂𝑉𝐸𝑅𝑛𝑐2 = 𝑉𝐹𝑠𝑢𝑏𝑜𝑎 ×
𝐷𝐴𝐼𝑅𝑐×𝐸𝐹𝑂𝑐×𝐸𝐷𝑐

𝐵𝑊𝑐×𝐴𝑇𝑛𝑐
 ……（A.12） 

公式（A.12）中： 

IOVERnc2 －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对应的土壤暴露

量（非致癌效应），kg 土壤·kg
-1 体重·d

-1。 

公式（A.12）中 VFsuboa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A.11），DAIRc 和 EFOc 的参

数含义见公式（A.7），ATnc 的含义见公式（A.2），EDc 和 BWc 的参数含义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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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A.1）。 

6）吸入室内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 

对于单一污染物的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儿童期和成人期暴露的终生危害，

吸入室内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对应的土壤暴露量，采用公式

（A.15）计算： 

𝐼𝐼𝑉𝐸𝑅𝑐𝑎1 = 𝑉𝐹𝑠𝑢𝑏𝑖𝑎 ×（
𝐷𝐴𝐼𝑅𝑐×𝐸𝐹𝑂𝑐×𝐸𝐷𝑐

𝐵𝑊𝑐×𝐴𝑇𝑐𝑎
 +  

𝐷𝐴𝐼𝑅𝑎××𝐸𝐹𝑂𝑎×𝐸𝐷𝑎

𝐵𝑊𝑎×𝐴𝑇𝑐𝑎
）……（A.15） 

公式（A.15）中： 

IIVERca1 －吸入室内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对应的土壤暴露量

（致癌效应），kg 土壤·kg
-1 体重·d

-1； 

VFsubia －下层土壤中污染物扩散进入室内空气的挥发因子，kg·m
-3；根据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9）附录 F 公式（F.26）计

算。 

公式（A.15）中，EFOc、EFOa、EFIc、EFIa、DAIRc 和 DAIRa 的参数含

义见公式（A.7），EDc、BWc、EDa、BWa、ATca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A.1）。 

对于单一污染物的非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儿童期暴露受到的危害，吸入室

内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对应的土壤暴露量，采用公式（A.16）

计算： 

𝐼𝐼𝑉𝐸𝑅𝑛𝑐1 = 𝑉𝐹𝑠𝑢𝑏𝑖𝑎 ×
𝐷𝐴𝐼𝑅𝑐×𝐸𝐹𝑂𝑐×𝐸𝐷𝑐

𝐵𝑊𝑐×𝐴𝑇𝑛𝑐
 ……（A.16） 

公式（A.16）中： 

IIVERnc1－吸入室内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对应的土壤暴露量

（非致癌效应），kg 土壤·kg
-1 体重·d

-1。 

公式（A.16）中，VFsubia 的参数含义分别见公式（A.15），DAIRc、EFIc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A.7），ATnc 的参数含义见公式（A.2），EDc 和 BWc 的参数

含义见公式（A.1）。 

4.4 模型参数取值 

暴露评估所需的相关参数主要包括场地特征参数（土壤参数等）、建筑物参

数、暴露因子及污染物理化性质等。根据具体场地的相关参数变化，敏感受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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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量也会随之变化。本次风险评估选用的暴露模型参数主要结合调查地块实际

数值，同时参考国家及地方《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9）

和《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导则》（DB11/T656-2019）中的

相关数值。 

本次地块风险评估重点关注儿童和成人人体健康，相关暴露参数取值如下： 

表 4.4-1 暴露因子及暴露途径相关参数 

序号 暴露参数 儿童 成人 参数来源 

1 暴露周期（a） ED 6 24 导则HJ 25.3 

2 暴露频率（d·a
-1） EF 350 350 导则HJ 25.3 

3 室内暴露频率（d·a
-1） EFI 262.5 262.5 导则HJ 25.3 

4 室外暴露频率（d·a
-1） EFO 87.5 87.5 导则HJ 25.3 

5 平均体重（kg） BW 19.2 61.8 导则HJ 25.3 

6 平均身高（cm） H 113.15 161.5 导则HJ 25.3 

7 每日呼吸量（m³/d） DAIR 7.5 14.5 导则HJ 25.3 

8 每日摄入土壤量（mg·d
-1） OSIR 200 100 导则HJ 25.3 

9 每日皮肤接触事件频率（d
-1） Ev 1 1 导则HJ 25.3 

10 
室内空气中来自土壤的颗粒

物所占比例 
fspi 0.8 0.8 导则HJ 25.3 

11 
室外空气中来自土壤的颗粒

物所占比例 
fspo 0.5 0.5 导则HJ 25.3 

12 
暴露于土壤的参考剂量分配

比例 
SAF 0.5 0.5 导则HJ 25.3 

13 暴露皮肤所占面积比 SER 0.36 0.32 导则HJ 25.3 

14 
皮肤表面土壤粘附系数

（mg·cm
-2） 

SSAR 0.2 0.07 导则HJ 25.3 

15 
吸入土壤颗粒物在体内滞留

比例 
PIAF 0.75 0.75 导则HJ 25.3 

16 经口摄入吸收效率因子 ABSo 1 1 导则HJ 25.3 

17 致癌作用时间（d） ATca 27740 27740 导则HJ 25.3 

18 非致癌作用时间（d） ATnc 2190 2190 导则HJ 25.3 

19 
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含量

（mg·m
-3） 

PM10 0.119 0.119 导则HJ 25.3 

20 单一污染物可接受致癌风险 ACR 10
-6

 10
-6

 导则HJ 25.3 

21 可接受危害商 AHQ 1 1 导则HJ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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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 构筑物相关参数 

序号 参数 第 I 类用地参数值 参数来源 

1 地基裂隙中空气体积比 θacrack 0.26 导则 HJ 25.3 

2 地基裂隙中水体积比 θwcrack 0.12 导则 HJ 25.3 

3 室内地基厚度（cm） Zcrack 35 导则 HJ 25.3 

4 
室内空间体积与其气态污染

物入渗面积比（cm） 
LB 300 导则 HJ 25.3 

5 室内空气交换速率（次·d
-1） ER 12 导则 HJ 25.3 

6 
地基和墙体裂隙表面积所占

比例 
η 0.0005 导则 HJ 25.3 

7 气态污染物入侵持续时间（a） T 30 导则 HJ 25.3 

8 室内室外气压差（g·cm
-1

·s
2） dP 0 导则 HJ 25.3 

9 
室内地面到地板底部厚度

（cm） 
Zcrack 35 导则 HJ 25.3 

10 室内地板周长（cm） Xcrack 3400 导则 HJ 25.3 

11 室内地板面积（cm
2） Ab 700000 导则 HJ 25.3 

 

699地块地层结构显示，地块地层分为填土层和卵石层。填土层以渣土为主，

包含砖渣、灰渣、碎石、混凝土块等，砂土填土约 35%；卵石层以砂卵石为主，

卵石大小不一。考虑 699 地块北侧 695 地块南边界附近两个调查点位 JY4-2（4.5m，

1.02mg/kg）和 BC3（2.5m，3.57mg/kg）苯并(a)芘超标，存在污染物延伸，这

两个点位超标位置均位于卵石层，该层土质松散、渗透性强、有机质含量低等实

际特征，土质参数主要参考选用同区域首钢主厂区《新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

（首钢石景山主厂区）场地环境调查与风险评价报告》（2015 年 9 月）报告中相

关参数和 HERA 计算软件推荐值（砂土参数）。具体见表 6.3.1 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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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毒性评估 

毒性评估的工作内容是在危害识别的基础上，分析关注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

危害效应，包括致癌和非致癌效应，确定与关注污染物相关的毒性参数，包括参

考剂量、参考浓度、致癌斜率因子和单位致癌因子等。以支撑致癌风险及非致癌

风险的计算。 

定量毒性参数包括计算致癌风险的致癌斜率因子（非挥发性有机污染物）、

致癌风险参考浓度与单位致癌斜率因子（挥发性有机污染物），以及计算非致癌

风险的慢性参考剂量（非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和参考浓度（挥发性有机污染物），

可参照 HJ 25.3-2019 的附录 B 进行取值。 

5.1 污染物毒性特征 

通过分析关注污染物的毒性特征，进一步明确污染物经不同途径对对人体健

康的危害效应，包括致癌效应、非致癌效应、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机理和剂

量-效应关系等。 

本次 699 地块风险评估中，关注的污染物为 1 种 PAHs，苯并(a)芘。多环芳

烃是一类含有两个或两个以上苯环的碳氢化合物，具有致癌、致畸和致突变性，

且毒性随着苯环的增加而增加。此外，PAHs 暴露于紫外光下时，会加速自由基

的形成，使膜脂过氧化，从而损伤 DNA，引起人体遗传信息发生突变，形成光

致毒效应。 

699 地块关注污染物的毒性特征分析如下： 

苯并(a)芘，英文名称：Benzo(a)pyrene，BaP 

无色至淡黄色、针状、晶体(纯品)，不溶于水，微溶于乙醇、甲醇，溶于苯、

甲苯、二甲苯、氯仿、乙醚、丙酮等，本品在工业上无生产和使用价值，一般只

作为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副产物随废气排放。 

苯并(a)芘为一种突变和致癌物质，从 18 世纪以来，便发现与许多癌症有关。

其在体内的代谢物二羟环氧苯并芘，是产生致癌性的物质。 

致癌：BaP 被认为是高活性致癌剂，但并非直接致癌物，必须经细胞微粒体

中的混合功能氧化酶激活才具有致癌性。BaP 进入机体后，除少部分以原形随粪便

排出外，一部分经肝、肺细胞微粒体中混合功能氧化酶激活而转化为数十种代谢

产物，其中转化为羟基化合物或醌类者，是一种解毒反应；转化为环氧化物者，特

http://baike.baidu.com/view/43455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3455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5745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3455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061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5004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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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转化成 7,8-环氧化物，则是一种活化反应，7,8-环氧化物再代谢产生 7,8-二氢

二羟基-9,10-环氧化物，便可能是最终致癌物。这种最终致癌物有四种异构体，

其中的(+)-BP-7β,8α-二醇体-9α,10α-环氧化物-苯并[a]芘，已证明致癌性最强，它

与 DNA 形成共价键结合，造成 DNA 损伤，如果 DNA 不能修复或修而不复，细

胞就可能发生癌变。其它三种异构体也有致癌作用。动物试验包括经口、经皮、

吸入，经腹膜皮下注射、均出现致癌。许多国家相继用 9 种动物进行实验，采用

多种给药途径，结果都得到诱发癌的阳性报告。在多环芳烃中，BaP 污染最广、

致癌性最强。BaP 不仅在环境中广泛存在，也较稳定，而且与其它多环芳烃的含

量有一定的相关性，所以，一般都把 BaP 作为大气致癌物的代表。 

致畸：1000mg/kg，妊娠大鼠以口，胎儿致畸。 

致突变：40mg/kg，1 次，田鼠经腹膜，染色体试验多种变化。小鼠，遗传

表型试验多种变化。昆虫，遗传表型试验多种变化。微生物，遗传表型试验多种

变化。人体细胞培养 DNA 多种变化。 

表 5.1-1  699 地块风险评估关注污染物性质信息表 

化合物名称 分子式 分子量 Kow 环数 致癌性 

苯并(a)芘 C20H12 252.3 6.06 5 特强致癌 

 

5.2 毒性参数取值 

毒性参数主要采用《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9）

进行计算呼吸吸入致癌斜率因子（SFi）、呼吸吸入参考剂量（RfDi）、皮肤接触

致癌斜率系数（SFd）和参考剂量(RfDd)，计算过程如下所示： 

（1）呼吸吸入致癌斜率因子和参考剂量外推模型公式 

呼吸吸入致癌斜率因子（SFi）和呼吸吸入参考剂量（RfDi）的计算过程，

分别如下： 

i
a

a

IUR BW
SF

DAIR


  

iR D
a

a

RfC DAIR
f

BW


  

式中， 

SFi －呼吸吸入致癌斜率因子，(mg 污染物·kg
-1 体重·d

-1
)
-1； 

RfDi－呼吸吸入参考剂量，mg 污染物·kg
-1 体重·d

-1； 

http://baike.baidu.com/view/3611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29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3828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4478.htm


 43 

IUR －呼吸吸入单位致癌因子，m
3
·mg

-1； 

RfC －呼吸吸入参考浓度，mg·m
-3； 

DAIRa－成人每日空气呼吸量，m
3
·d

-1； 

BWa－成人体重，kg。 

（2）皮肤接触致癌斜率因子和参考剂量外推模型公式 

皮肤接触致癌斜率系数（SFd）和参考剂量(RfDd)的计算过程，分别如下： 

o
d

gi

SF
SF

ABS


 

d giR D of RfD ABS   

式中， 

SFd－皮肤接触致癌斜率因子，(mg 污染物·kg
-1 体重·d

-1
)
-1； 

SFo －经口摄入致癌斜率因子，(mg 污染物·kg
-1 体重·d

-1
)
-1； 

RfDo－经口摄入参考剂量，mg 污染物·kg
-1 体重·d

-1； 

RfDd－皮肤接触参考剂量，mg 污染物·kg
-1 体重·d

-1； 

ABSgi－消化道吸收效率因子，无量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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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 污染物毒性数据 

污染物名称 CAS 

经口摄入 

致癌斜率因子 

呼吸吸入 

单位致癌风险 

经口摄入 

参考剂量 

呼吸吸入 

参考浓度 

消化道吸收 

效率因子 

皮肤吸收 

效率因子 

SFo IUR RfDo RfC ABSgi ABSd 

(mg/kg-d)-1 (mg/m3)-1 mg/kg-d mg/m3 无量纲 无量纲 

苯并(a)芘 50-32-8 1.00E+00 6.00E-01 3.00E-04 2.00E-06 1 0.13 

备注：表中参数摘自《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9）附表 B.1。 

 

表 5.2-2 污染物相关物理性质 

污染物名称 CAS 

亨利常数 扩散系数 土壤-有机碳分配系数 水中溶解度 

H'（20-25℃） Da（空气） Dw（水） Koc（20-25℃） S（20-25℃） 

无量纲 cm
2
·s

-1
 cm

2
·s

-1
 cm

3
·g

-1
 mg·L

-1
 

苯并(a)芘 50-32-8 1.87E-5 4.76E-02 5.56E-06 5.87E+05 1.62E-03 

备注：表中参数摘自《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9）附表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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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风险表征 

在暴露评估和毒性评估的基础上，采用风险评估模型计算土壤中单一污染物

经单一途径的致癌风险和危害商，计算单一污染物的总致癌风险和危害指数，进

行不确定性分析。主要工作内容是综合危害识别、暴露评估和毒性评估工作成果，

采用剂量-效应模型定量计算关注污染物的健康风险水平。风险表征得到的地块

污染物的致癌风险和危害商，可作为确定地块污染范围的重要依据。计算得到单

一污染物的致癌风险值超过 10
-6 或危害商超过 1 的采样点，其代表的地块区域应

划定为风险不可接受的污染区域。 

6.1 表征模型 

本次地块风险评估表征模型主要参考国家 HJ25.3-2019 及北京市

DB11/T656-2019 风险评估导则技术要求，进一步计算 699 地块土壤污染物致癌

风险及非致癌危害商。 

土壤中每一种致癌物质的风险可以通过经口、经皮肤、呼吸吸入等途径的摄

入量与其致癌风险斜率因子的乘积相加后得出。土壤中的非致癌污染物的风险采

用危害商进行表述，它是由不同途径摄入量与毒理学参考剂量的比值。当某种污

染物的浓度超过这种物质的毒理学参考剂量时，可能对场地上的人群产生非致癌

性的伤害。 

6.1.1 土壤中单一污染物致癌风险 

（1）经口摄入土壤途径的致癌风险计算公式： 

Crois= OISERca × Csur × SFo 

公式中： 

CRois－经口摄入土壤途径的致癌风险，无量纲； 

OISERca－经口摄入土壤暴露量（致癌效应），kg 土壤·kg
-1 体重·d

-1； 

Csur －表层土壤中污染物浓度，mg·kg
-1； 

SFo－经口摄入致癌斜率因子，(mg 污染物·kg
-1 体重·d

-1
)
-1。 

（2）皮肤接触土壤途径的致癌风险计算公式： 

CRdcs = DCSERca ×Csur×S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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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中： 

CRdcs－皮肤接触土壤途径的致癌风险，无量纲。 

DCSERca－皮肤接触途径的土壤暴露量（致癌效应），kg 土壤·kg
-1 体重·d

-1； 

Csur －表层土壤中污染物浓度，mg·kg
-1； 

SFd －皮肤接触致癌斜率因子，(mg 污染物·kg
-1 体重·d

-1
)
-1。 

（3）吸入土壤颗粒物途径的致癌风险采用计算公式： 

CRpis = PISERca × Csur×SFi 

公式中： 

CRpis－吸入土壤颗粒物途径的致癌风险，无量纲； 

PISERca－吸入土壤颗粒物的土壤暴露量（致癌效应），kg 土壤·kg
-1 体重·d

-1； 

Csur －表层土壤中污染物浓度，mg·kg
-1； 

SFi－呼吸吸入致癌斜率因子，(mg 污染物·kg
-1 体重·d

-1
)
-1。 

（4）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表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的致癌风险采用计算

公式： 

CRiov1 = IOVERca1×Csur × SFi 

公式中： 

CRiov1－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表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的致癌风险，无量

纲； 

IOVERca1－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表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对应的土壤暴露量

（致癌效应），kg 土壤·kg
-1 体重·d

-1； 

Csur －表层土壤中污染物浓度，mg·kg
-1； 

SFi－呼吸吸入致癌斜率因子，(mg 污染物·kg
-1 体重·d

-1
)
-1。 

（5）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的致癌风险采用计算

公式： 

CRiov2 = IOVERca2 ×Csub×SFi 

公式（C.5）中： 

CRiov2－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的致癌风险，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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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 

IOVERca2－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对应的土壤暴露量

（致癌效应），kg 土壤·kg
-1 体重·d

-1； 

Csub－下层土壤中污染物浓度，mg·kg
-1；  

SFi－呼吸吸入致癌斜率因子，(mg 污染物·kg
-1 体重·d

-1
)
-1。 

（6）吸入室内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的致癌风险采用计算

公式： 

CRiiv1 =IIVERca1×Csub ×SFi 

公式中： 

CRiiv1－吸入室内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的致癌风险，无量

纲； 

IIVERca1－吸入室内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对应的土壤暴露量

（致癌效应），kg 土壤·kg
-1 体重·d

-1； 

Csub－下层土壤中污染物浓度，mg·kg
-1； 

SFi－呼吸吸入致癌斜率因子，(mg 污染物·kg
-1 体重·d

-1
)
-1。 

（7）土壤中单一污染物经所有暴露途径的总致癌风险采用公式（C.7）计算： 

CRn = CRois +CRdcs + CRpis+CRiov1 + CRiov2 + CRiiv1 

公式（C.7）中： 

CRn－土壤中单一污染物（第 n 种）经所有暴露途径的总致癌风险，无量

纲。 

6.1.2 土壤中单一污染物危害商 

（1）经口摄入土壤途径的危害商采用计算公式： 

 

公式中： 

HQois－经口摄入土壤途径的危害商，无量纲； 

OISERnc－经口摄入土壤暴露量（非致癌效应），kg 土壤·kg
-1 体重·d

-1； 

Csur －表层土壤中污染物浓度，mg·k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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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Do－-经口摄入参考剂量，mg 污染物·kg
-1 体重·d

-1； 

SAF－暴露于土壤的参考剂量分配系数，无量纲； 

（2）皮肤接触土壤途径的危害商采用计算公式： 

nc
dcs

sur

d

DCSER C
HQ

RfD SAF





 

公式中： 

HQdcs－皮肤接触土壤途径的危害商，无量纲； 

DCSERnc－皮肤接触的土壤暴露量（非致癌效应），kg 土壤·kg
-1 体重·d

-1； 

Csur －表层土壤中污染物浓度，mg·kg
-1； 

RfDd－皮肤接触致癌斜率因子，(mg 污染物·kg
-1 体重·d

-1
)
-1； 

SAF－暴露于土壤的参考剂量分配系数，无量纲。 

（3）吸入土壤颗粒物途径的危害商采用计算公式： 

𝐻𝑄𝑝𝑖𝑠 =
𝑃𝐼𝑆𝐸𝑅𝑛𝑐  𝐶𝑠𝑢𝑟

𝑅𝑓𝐷𝑖   𝑆𝐴𝐹
 

公式中： 

HQpis－吸入土壤颗粒物途径的危害商，无量纲； 

PISERnc－吸入土壤颗粒物的土壤暴露量（非致癌效应），kg 土壤·kg
-1 体重·d

-1； 

Csur －表层土壤中污染物浓度，mg·kg
-1； 

RfDi－呼吸吸入参考剂量，mg 污染物·kg
-1 体重·d

-1； 

SAF－暴露于土壤的参考剂量分配系数，无量纲。 

（4）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表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的危害商采用计算公

式： 

𝐻𝑄𝑖ov1 =
𝐼𝑂𝑉𝐸𝑅𝑛𝑐1  𝐶𝑠𝑢𝑟

𝑅𝑓𝐷𝑖   𝑆𝐴𝐹
 

公式中： 

HQiov1－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表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的危害商，无量纲； 

IOVERnc1－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表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对应的土壤暴露量

（非致癌效应），kg 土壤·kg
-1 体重·d

-1； 

Csur －表层土壤中污染物浓度，mg·k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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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Di－呼吸吸入参考剂量，mg 污染物·kg
-1 体重·d

-1； 

SAF－暴露于土壤的参考剂量分配系数，无量纲。 

（5）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的危害商采用计算公

式： 

𝐻𝑄𝑖ov2 =
𝐼𝑂𝑉𝐸𝑅𝑛𝑐2  𝐶𝑠𝑢 

𝑅𝑓𝐷𝑖   𝑆𝐴𝐹
 

公式中： 

HQiov2 －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的危害商，无量纲； 

IOVERnc2－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对应的土壤暴露量

（非致癌效应），kg 土壤·kg
-1 体重·d

-1； 

Csub－下层土壤中污染物浓度，mg·kg
-1； 

RfDi－呼吸吸入参考剂量，mg 污染物·kg
-1 体重·d

-1； 

SAF－暴露于土壤的参考剂量分配系数，无量纲。 

（6）吸入室内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的危害商采用计算公

式： 

𝐻𝑄𝑖𝑖𝑣1 =
𝐼𝐼𝑉𝐸𝑅𝑛𝑐1   𝐶𝑠𝑢 

𝑅𝑓𝐷𝑖   𝑆𝐴𝐹
 

公式中： 

HQiiv1－吸入室内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的危害商，无量纲； 

IIVERnc1－吸入室内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对应的土壤暴露量

（非致癌效应），kg 土壤·kg
-1 体重·d

-1； 

Csub－下层土壤中污染物浓度，mg·kg
-1； 

RfDi－呼吸吸入参考剂量，mg 污染物·kg
-1 体重·d

-1。 

SAF－暴露于土壤的参考剂量分配系数，无量纲。 

（7）土壤中单一污染物经所有暴露途径的危害指数采用计算公式： 

Hin= Hqois+ HQdcs + HQpis + HQiov1 + HQiov 2 + HQiiv1 

公式中： 

HIn－土壤中单一污染物（第 n 种）经所有暴露途径的危害指数，无量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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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人体可接受风险水平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9），单一污染物

的可接受致癌风险水平为 1×10
-6，可接受危害商为 1。即当单一污染物致癌风险

水平大于 1×10
-6，危害商大于 1 时，可能对人体具有危害，需采取进一步的管理

措施。 

6.2 计算软件 

本次 699 地块风险评估采用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污染场地修复中

心开发的《污染场地健康与环境风险评估软件》（HERA）。开展计算工作前，依

据 HJ25.3-2019 国家导则对软件中关注污染物的理化与毒性参数、受体暴露参数

以及建筑物特征参数等相关参数进行核对更新，以保证本次风险评估工作的科学

性与准确性。计算软件的工作界面详见图 6.2-1 至 6.2-5。 

 

 

图 6.2-1  HERA 软件风险评估工作计算过程示意图（项目信息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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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2  HERA 软件风险评估工作计算过程示意图（毒性参数更新核实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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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3  HERA 软件风险评估工作计算过程示意图（受体暴露参数更新核实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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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4  HERA 软件风险评估工作计算过程示意图（土壤性质参数更新核实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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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5  HERA 软件风险评估工作计算过程示意图（建筑物特征参数更新核实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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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计算结果 

6.3.1 计算参数选定 

（1）暴露浓度 

表 6.3-1 土壤中关注污染物的暴露浓度（mg/kg） 

关注污染物 暴露浓度 筛选值 

苯并(a)芘 3.57 0.55  

（2）参数设定 

表 6.3-2 地块污染区及土壤相关参数 

序号 参数 参数值 参数来源 

1 表层污染土壤层厚度（cm） d 50 地块调查数据 

2 下层污染土壤层埋深（cm） LS 50 地块调查数据 

3 下层污染土壤层厚度（cm） dsub 450 地块调查数据 

4 污染源区面积（cm
2） A 5350000 地块调查数据 

5 污染区宽度（cm） Lgw 2000 地块调查数据 

6 土壤颗粒密度（g/cm
3） ρs 1.7 前期资料① 

7 土壤有机碳含量 foc 0（砂卵石） 前期资料① 

8 包气带孔隙水体积比 θws 0.26 前期资料① 

9 包气带孔隙空气体积比 θas 0.17 前期资料① 

10 土壤容重（kg·dm
-3） ρb 1.18 HERA 推荐值② 

11 土壤渗透系数（m
2） Kv 7.543795E-12 HERA 推荐值② 

备注： ①前期资料为《 新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首钢石景山主厂区）场地环境

调查与风险评价报告》（ 2015 年 9 月）。②HERA 推荐值为计算模型中渗透系数最大的砂

土参数。 

6.3.2 计算结果 

风险计算结果表明，土壤中的污染物苯并(a)芘对人体的致癌健康风险均超过

风险控制值 1.0E-6，对人体的健康危害商超过可接受风险值 1。需要对土壤中的

污染物进行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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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3  699 地块土壤风险计算结果 

污染物 
暴露 

浓度 mg/kg 

土壤致癌风险 非致癌危害商 

经口 

摄入 

皮肤 

接触 

吸入 

颗粒物 

吸入室

内空气 

吸入室

外空气 

总致癌

风险 

经口摄

入 

皮肤接

触 

吸入 

颗粒物 

吸入室

内空气 

吸入室

外空气 

总危害

商 

苯并(a)芘 3.57 4.56E-06 1.90E-06 1.72E-08 1.10E-07 9.45E-07 7.53E-06 5.94E-01 2.20E-01 2.67E-01 1.70E+00 1.47E+01 1.74E+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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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关键暴露途径 

单一污染物暴露风险贡献率分析，单一污染物是指经不同暴露途径的致癌风

险和危害商贡献率分析；不同污染物是指经所有暴露途径致癌风险和危害商贡献

率分析。根据计算获得的百分比越大，表示特定暴露途径或特定污染物对于总风

险值或危害指数的影响越大，可为制定污染场地风险管理或治理与修复方案提供

重要的信息。 

单一污染物经不同暴露途径致癌和非致癌风险的贡献率，采用以下公式计算： 

𝑃𝐶𝑅𝑖 =
𝐶𝑅𝑖

𝐶𝑅𝑛
× 100% 

𝑃𝐻𝑄𝑖 =
𝐻𝑄𝑖

𝐻𝐼𝑛
× 100% 

公式中： 

Cri——单一污染物经第 i 种暴露途径的致癌风险，无量纲；  

CRn——土壤中单一污染物（第 n 种）经所有暴露途径的总致癌风险，无量

纲； 

PCRi——单一污染物经第 i 种暴露途径致癌风险贡献率，无量纲；  

HQi——单一污染物经第 i 种暴露途径的危害商，无量纲； 

HIn——壤中单一污染物（第 n 种）经所有暴露途径的危害指数，无量纲；  

PHQi——单一污染物经第 i 种暴露途径非致癌风险贡献率，无量纲。 

 

根据污染物的超标种类、超标数量的不同，结合地块主要污染特征，土壤中

风险超过可接受水平的污染物为苯并(a)芘。土壤致癌风险的主要暴露途径是经口

摄入，非致癌危害商的主要暴露途径是吸入室外空气，在后续规划和场地后续开

发建设活动中，根据主要暴露途径，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降低暴露量和暴露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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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1  699 地块土壤中污染物不同暴露途径的致癌风险贡献率 

污染

物 

暴露 

浓度

mg/k

g 

风险/

贡献

率 

土壤致癌风险 非致癌危害商 

经口 

摄入 

皮肤 

接触 

吸入 

颗粒物 

吸入室

内空气 

吸入室

外空气 

总致癌

风险 

经口摄

入 

皮肤接

触 

吸入 

颗粒物 

吸入室

内空气 

吸入室

外空气 
总危害商 

苯并

(a)

芘 

3.57 

风险 4.56E-06 1.90E-06 1.72E-08 1.10E-07 9.45E-07 7.53E-06 5.94E-01 2.20E-01 2.67E-01 1.70E+00 1.47E+01 1.74E+01 

贡献

率 
60.58%     25.19% 0.23% 1.46% 12.55%  3.41% 1.26% 1.53% 9.77% 8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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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敏感性分析 

敏感性参数（P）应是对目标结果（风险计算结果或土壤修复目标值）影响

较大的参数，包括人群相关参数（体重、暴露周期、暴露频率等）、与暴露途径

相关的参数（每日摄入土壤量、暴露皮肤表面积、皮肤表面土壤粘附系数、每日

吸入空气体积、总悬浮颗粒物含量、室内地基厚度、室内空间体积与蒸气入渗面

积比等）。根据上述计算公式和方法，某传播途径获得的百分比越大，表示特定

暴露途径对于总风险的贡献率越高。同时，贡献率超过 20%的时候，需要针对敏

感受体与该暴露途径的相关参数进行敏感性分析，用于研究具体参数的变化对于

总体风险的敏感性。 

采用敏感性比例表征模型参数敏感性，即参数取值变动对模型计算结果的影

响程度。参数的敏感性比例越大，表示目标变化程度越大，该参数对目标计算的

影响也越大。制定污染土壤风险管理对策时，应该关注对风险和修复目标值影响

较大的敏感性参数。 

模型参数值变化（从 P1 变化到 P2）对致癌风险、危害商值的影响，基于致

癌和非致癌风险的土壤限值（X1 到 X2）的敏感性比例，采用如下公式计算： 

%100
P

PP

%100
X

XX

SR

1

12

1

12









 

公式中： 

SR －参数敏感性比例，无量纲； 

P1 －参数 P 变化前的数值； 

P2 －参数 P 变化后的数值； 

X1 －按 P1 计算的致癌风险值、危害商值或修复目标值，无量纲； 

X2 －按 P2 计算的致癌风险值、危害商值或修复目标值，无量纲。 

（1） 典型污染物选择 

根据风险计算结果，选择苯并(a)芘作为敏感性分析的代表性污染物。 

（2） 敏感性参数选择 

根据典型污染物风险贡献率的计算结果，苯并(a)芘的暴露途径中，风险贡献

率超过 20%的暴露途径是经口摄入、皮肤接触，危害商贡献率超过 20%的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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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是吸入室外空气。因此，选择与风险贡献率较大的暴露途径相关的参数，如

土壤性质参数、儿童平均体重、室内暴露频率等进行敏感性分析。 

（3）敏感性分析 

依据风险计算模型，进行敏感性计算。根据敏感性计算公式，计算得出各参

数的敏感性。从表 6.5-2 中可以看出，儿童平均体重（BWc）对苯并(a)芘污染物

致癌风险、非致癌危害商影响最大。 

表 6.5-1 模型评估参数取值 

参数 单位 土壤参数值（P1） 变化后值（P2） 

土壤有机碳含量（foc） - 0 0.0225 

土壤容重（ρb*） kg·dm
-3

 1.18 1.5 

儿童平均体重（BWc） kg 19.2 15.9 

室内暴露频率（EFI） d·a
-1

 262.5 300 

室内暴露频率（EFO） d·a
-1

 87.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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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2 土壤污染物风险敏感性分析 

风险 污染物 
致癌风险 参数敏感性比例 SR(%) 

按 P1 计算的 X1 按 P2 计算的 X2 foc ρb* BWc EFI EFO 

致癌风险 
苯并(a)芘 

7.53E-06 6.48E-06 7.82E-06 8.28E-06 7.55E-06 7.67E-06 - 14.20% -57.95% 1.86% 13.01% 

危害商 1.74E+01 1.12E+00 2.19E+01 2.10E+01 1.77E+01 1.95E+01 - 95.37% -120.38% 12.07% 8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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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风险评估不确定性分析 

地块健康风险评估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化学、地质学、毒理学等多方面的

专家合作。受基础科学发展水平、时间及资料等限制，本项目报告在许多方面存

在不确定性，相关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1）暴露途径的不确定性：在风险评估过程中，由于我国各地地形地貌、

气候气象各异，场地条件不尽相同，不同地区的暴露途径不尽相同。本项目主要

遵从《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导则》（DB11/T656-2019）及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9）。 

（2）参数的不确定性：本项目尽量采用实测数据（如场地参数）和国内官

方认可的参数，但由于我国相关基础研究十分匮乏（如对暴露参数和部分污染因

子的毒理参数估计），因此仍有某些参数采用的是国外数据，难免会造成参数估

计不能完全反映我国的实际情况。 

（3）物质在介质间迁移过程的不确定性：本次采用的迁移公式均来自于《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9），但导则中的模型需要大量

的项目资料进行验证、修正、支持。 

6.7 风险控制值 

6.7.1 风险控制值计算步骤与方法 

地块污染物土壤风险控制值的计算步骤如下： 

1）选择模型方法计算污染物风险控制值； 

2）确定目标风险水平和危害商； 

3）根据风险评估结果，确定对人体健康具有潜在危害的污染物种类； 

4）整理收集污染物理化参数及毒理学参数； 

5）根据土地利用类型和受体特征确定暴露参数； 

6）根据地块特征确定场地参数，如土壤参数、地下水参数、建筑物参数等。 

本项目污染物风险控制值的计算建议采用《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

导则》（HJ 25.3-2019）中风险计算方法。 

1）基于土壤暴露途径综合致癌效用的土壤风险控制值 

𝐻𝐶𝑉𝑆𝑛

=
𝐴𝐶𝑅

𝑂𝐼𝑆𝐸𝑅𝑐𝑎 × 𝑆𝐹𝑜 + 𝐷𝐶𝑆𝐸𝑅𝑐𝑎 × 𝑆𝐹𝑑 + (𝑃𝐼𝑆𝐸𝑅𝑛𝑐 + 𝐼𝑂𝑉𝐸𝑅𝑐𝑎1 + 𝐼𝐼𝑉𝐸𝑅𝑐𝑎1) × 𝑆𝐹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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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于土壤暴露途径综合非致癌效用的土壤风险控制值 

𝐻𝐶𝑉𝑆𝑛 =
𝐴𝐻𝑄 × 𝑆𝐴𝐹

𝑂𝐼𝑆𝐸𝑅𝑛𝑐

𝑅𝑓𝐷𝑂
+
𝐷𝐶𝑆𝐸𝑅𝑛𝑐

𝑅𝑓𝐷𝑑
+
𝑃𝐼𝑆𝐸𝑅𝑛𝑐 + 𝐼𝑂𝑉𝐸𝑅𝑛𝑐1 + 𝐼𝐼𝑉𝐸𝑅𝑛𝑐1

𝑅𝑓𝐷𝑖

 

 

6.7.2 土壤风险控制值计算结果 

比较各污染物经单一和所有暴露途径致癌风险的土壤修复限值、经单一和所

有暴露途径的危害商的土壤修复限值，综合确定污染地块特征，计算风险控制值，

如下表所示。 

表 6.7-1 土壤中污染物风险控制计算值 单位：mg/kg  

污染物 CAS 
筛选值

（mg/kg） 

暴露浓度 

（mg/kg） 

污染物风险控制计算值

（mg/kg） 

苯并(a)芘 50-32-8 0.55 3.57 0.205 

苯并（a）芘的风险控制计算值与《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 土壤污染风险管

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第一类筛选值（0.55mg/kg）差异较大。经

认真分析核实计算，主要因地块污染物地层为砂卵石层，当土壤有机质参数为 0

时，计算所得的风险控制值与 GB36600-2018 国家标准中的筛选值存在较为明显

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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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修复目标值 

7.1 基于导则的修复目标值计算 

7.1.1 计算方法与步骤 

地块污染物修复目标值的计算步骤如下： 

1）选择模型方法计算污染物风险控制值； 

2）确定目标风险水平和危害商； 

3）根据风险评估结果，确定对人体健康具有潜在危害的污染物种类； 

4）整理收集污染物理化参数及毒理学参数； 

5）根据土地利用类型和受体特征确定暴露参数； 

6）根据地块特征确定地块参数，如土壤参数、地下水参数、建筑物参数等。 

本项目污染物风险控制值的计算建议采用《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

导则》（HJ 25.3-2019）中风险计算方法。 

7.1.2 目标风险水平确定 

根据 HJ 25.3-2019 中推荐的单一污染物的可接受致癌风险水平为 1×10
-6，单

一污染物的可接受危害商为 1。 

7.1.3 地块修复污染物确定 

风险计算结果表明，土壤中的污染物苯并(a)芘对人体的致癌健康风险均超过

风险控制值 1.0E-6，苯并(a)芘对人体的健康危害商超过可接受风险值 1。需要对

土壤中关注的污染物进行修复。 

7.2 修复目标值的确定 

依据我国《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9）：计算基

于致癌效应的土壤风险控制值时，采用的单一污染物可接受致癌风险为 1×10
-6；

计算基于非致癌效应的土壤风险控制值时，采用的单一污染物可接受危害商为1。

最终确定污染场地土壤修复目标值时，应将基于风险评估模型计算出的土壤风险

控制值作为主要参考值。 

但实际上，依据风险评估的理论和国内外修复目标确定常规方法，修复目标

值的最终确定还需结合场地实际情况，综合考虑经济水平和修复技术水平可达性，

从而提出经济合理、科学可行的修复目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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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1 土壤修复目标值比较及确定（mg/kg） 

 

污染物 
基于人体健康的土

壤修复目标值 

筛选值 

(I 类) 

管制值 

（I 类） 
建议修复目标值 

苯并(a)芘 0.205 0.55 5.5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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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修复范围 

根据采样点的样品检测浓度，首先采用反距离插值法计算地块污染物分布范

围。在污染物分布范围插值基础上，对照地块污染建议修复目标值，结合超标点

位周边清洁点的位置及调查区域范围、采样点深度、土壤地层结构分布、采样点

的高程、污染物特征以及现场生产设施分布情况，综合考虑污染物迁移特征和现

场识别等进行综合判断，最终确定地块土壤污染修复范围，修复范围以不同污染

物污染范围叠加后的最大范围计算。 

根据前期风险评估计算结果，污染土壤需要修复治理，地块内污染土壤修复

范围面积和修复体积见表 8.1-1，不同深度的污染土壤修复面积和体积信息见表

8.1-2。土壤分层修复范围见图 8.1-1 至 8.1-2。 

表 8.1-1 污染土壤修复范围面积和体积汇总表 

污染土壤修复区 修复深度 
修复面积 

（m
2） 

修复土方量 

（m
3） 

苯并(a)芘污染土

方量（m
3） 

第一层 2-3m 534.99 534.99 534.99 

第二层 4-5m 283.19 283.19 283.19 

合计 818.18 818.18 

表 8.1-2 不同深度的污染土壤修复面积和体积信息表 

污染土壤修复区 
修复面积

（m
2） 

修复土方量 

（m
3） 

拐点坐标 

X Y 

第一层 

（2-3m） 
534.99 534.99 

484491.75 305176.39 

484529.44 305176.39 

484516.81 305161.29 

484504.18 305157.00 

484489.72 305163.09 

484491.75 305176.39 

第二层 

（4-5m） 
283.19 283.19 

484503.79 305176.39 

484515.85 305176.39 

484516.81 305161.29 

484489.72 305163.09 

484503.79 305176.39 

合计 818.18 818.1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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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1 污染土壤第一层(2-3m)修复范围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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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2 污染土壤第二层(4-5m)修复范围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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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结论与建议 

9.1 结论 

1、699 地块初步调查布设土壤采样孔 6 个，采集土壤样品 21 个，检测指标

为《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 36600-2018）中表 1

基本项（45 项）和表 2 中 SVOCs，共 55 项，所有检测指标均未超过《土壤环境

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的一类用地

筛选值。 

2、695 地块南侧紧邻 699 地块，两地块南北相接，根据 695 地块调查结果，

该地块在南侧边界红线附近两个调查点位（JY4-2、BC3）苯并(a)芘超标，存在

污染物的延伸，699 地块需要启动人体健康风险评估工作。 

3、风险计算结果表明，苯并(a)芘对人体的致癌健康风险超过风险控制值

1.0E-6，对人体的健康危害商超过可接受风险值 1。需要对地块土壤中关注的污

染物进行修复。 

4、针对苯并(a)芘的污染，进行了修复目标值的计算，最终确定土壤中苯并

(a)芘的修复目标值为 0.55 mg/kg。 

5、经计算，699 地块调查场区内修复土方量约为 818.18 立方米。 

9.2 不确定因素 

1、暴露途径的不确定性：在风险评估过程中，由于我国各地地形地貌、气

候气象各异，场地条件不尽相同，不同地区的暴露途径不尽相同。 

2、参数的不确定性：本项目尽量采用实测数据（如场地参数）和国内官方

认可的参数，但由于我国相关基础研究十分匮乏（如对暴露参数和部分污染因子

的毒理参数估计），因此仍有某些参数采用的是国外数据，难免会造成参数估计

不能完全反映我国的实际情况。 

3、物质在介质间迁移过程的不确定性：本次采用的迁移公式均来自于《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9），但导则中的模型需要大量

的项目资料进行验证、修正、支持。 

4、由于调查地块北侧 695 地块土壤中局部区域污染程度严重，污染范围具

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及随机性，可能会使得土壤污染修复施工过程中的存在一些不

确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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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建议 

建议该地块在开发利用之前，进行地块污染土壤修复。在修复过程中采取一

定的环境保护措施。 

现阶段未进行污染土壤修复前，建议对已查明的严重污染区采取有效的阻隔

或者地面覆盖等措施，控制无关人员的暴露接触量，降低扰动产生污染扩散的风

险。 

建议现场扰动过程中，若局部土壤出现异色异味时，可以适当进行土壤采样

检测，保障场地用地安全。 

建议甲方单位在土壤修复过程中，采取分区开挖和分类堆放等管理措施。 

建议在地块开发前，应聘请具有污染土壤修复经验的单位，依据地块调查报

告、风险评估报告及地块修复技术方案编制地块污染施工治理方案，修复过程中，

建立相应的应急预案，防范不确定因素的发生，防止二次污染情况的发生。 

建议本地块在修复过程中，如存在红线边界污染物超标现象，应修复至临近

地块无污染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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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附件 

附件：《北辛安棚户区改造项目 699 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备案稿），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资源环境研究所。 


